附件、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部门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表

单位（盖章）：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制表日期2025年12月26日
	序号
	文件标题
	发文字号
	印发日期
	清理意见
	清理理由
	实施类型
	责任科室

	1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废止有关出租小汽车湛江机场候车费和火车西站回空费两份文件的通知
	湛部规2018－33，
湛发改价格〔2018〕63号
	2018.10.17
	予以保留
	长期有效
	牵头实施
	价格科

	2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废止部分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湛部规2020－52，
湛发改法规〔2020〕675号
	2020.12.31
	予以保留
	长期有效
	实施
	法规科

	3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废止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湛部规2021－40，
湛发改法规〔2021〕897号
	2021.12.28
	予以保留
	长期有效
	实施
	法规科

	4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湛江市水务局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湛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湛部规2022-35，
湛发改〔2022〕

838号
	2022.10.28
	予以保留
	2022年10月28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牵头实施
	法规科

	5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制定市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
	湛部规2023-28、湛发改价格〔2023〕1027号
	2023.12.31
	予以保留
	2023年12月31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实施
	价格科

	6
	关于印发《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教育局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收费审批有关事项的意见》的通知
	湛部规2023-29

湛发改价格

〔2024〕232号
	2024.4.22
	予以保留
	
	牵头实施
	价格科

	7
	关于印发湛江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湛部规2023-31

湛发改价格

〔2024〕381号
	2024.6.25
	予以保留
	
	实施
	价格科

	8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湛江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湛部规2025-5
湛发改价格〔2025〕317号
	2025.5.22
	予以保留
	
	牵头实施
	价格科

	9
	关于印发《湛江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湛价〔2011〕

172号
	2011.12.14
	予以废止
	2012年1月1日起执行，至今已超过十年，部分内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承接实施
	价格科

	10
	关于公布湛江市区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和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
	湛价〔2011〕

173号
	2011.12.14
	予以废止
	2012年1月1日起执行，至今已超过十年，部分内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承接实施
	价格科

	11
	关于印发《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湛部规2019－19，
湛发改重点〔2019〕489号
	2019.09.18
	宣布失效
	2019年9月18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实施
	重点科

	12
	关于印发《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湛江市城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湛部规2022-20，
湛发改基础〔2022〕57号
	2022.1.27
	宣布失效
	2022年1月27日开始施行，有效期两年。
	实施
	基础科

	13
	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湛江市新建加油站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湛部规2022－17，
湛发改油气〔2022〕433号
	2022.6.17
	宣布失效
	2022年6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实施
	油气科

	14
	关于印发《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湛江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湛部规2022－21，
湛发改〔2022〕

575号
	2022.8.2
	宣布失效
	2022年8月2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牵头实施
	投资科


说明：1.“清理意见”请按照“予以保留”、“适时修订”、“予以废止”和“宣布失效”分类依序填写。2.“清理理由”请根据清理标准和文件实际情况填写。3.“实施类型”栏根据实际填写实施、牵头实施、承接实施。

